
●

2022年10月27日 星期四
版面编辑：王小波 视觉编辑：褚林

9调查
10版 人物

近日，《北京市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全文公布，将
于2023年1月1日开始施行。

2016年5月底，国务院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又被称为“土十条”），提出“以改善土壤环境
质量为核心，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为
出发点，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风险管控”的土壤
污染防治总体思路，并明确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按照国家部署，结合地方实际，编制发布土壤污染防
治工作方案并报国务院备案。

记者梳理发现，为持续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
近4年来，全国已有河北、湖北、山东、北京等15个
省（区、市）制定出台地方性的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此外，四川等省份的地方性条例也正在制定过程中。

土壤环境专家介绍，相比大气、水等有形污染，
公众对土壤污染的感受没有那么明显，但其实土壤
污染也关乎公众的生命与健康。“我们的食物来自土
壤，我们居住在土地上，各种污染物质可能因为食物
链而进入人体。虽然土壤污染不像大气污染、水污
染那样有明显的感官性状，但土壤污染的潜伏性、累
积性很强。”

记者注意到，在各地制定的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中，多数都将最高罚款限额提高到了200万元。其
中，北京市规定，土壤污染或相关处置情况未及时上
报或发现污染后未及时妥善处置造成严重后果的，
最高将处200万元罚款；河北省规定，向农用地排放
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水、污
泥，以及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清淤底泥、尾矿、矿渣
等的，情节严重的，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
款，并可以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立法对预防新增污染
的效果是很显著的。”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环境修复中心主任、环境修
复与资源工程研究室主任陈
同斌认为，立法一方面强调
了土壤污染问题的严重性，
另一方面也通过严格的法律
惩处措施提高了违法行为的
代价。

2022 年 4 月，生态环境
部对外发布信息介绍，“十三
五”期间“净土保卫战”取得

了积极成效，土壤污染加剧的趋势得到初步
遏制。到2020年底，我国已顺利完成“土十
条”规定的目标任务，全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
用率达到90%左右。

据介绍，从“十三五”的技术试点经验来
看，受污染耕地的修复成本比较高，难以大面
积推广。因此，“十四五”期间将继续坚持风
险管控的思路，强化对土壤污染的防治和安
全利用要求，以实现到2025年，我国受污染
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左右的目标。

整理/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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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种植土地分类图。
河北日报资料片

10 月 8 日，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以下简称省地矿局）下属的省地质实验
测试中心，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以下简
称“三普”）试点样品制备任务实验室内，
技术人员正在根据《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技术规程（试行）》和《土壤样品制备与检
测技术规范（试行）》要求，在每批次土壤
样品中随机插入1个平行样品和1个质控
样品，并依次扫码、转码，现场填写《土壤
样品批次记录表》，签字留存。

作为河北省“三普”省级质量控制实
验室，目前该中心技术人员已经完成“三
普”试点检测样品质控转码工作，共转码
样品 6871件。这标志着我省“三普”试点
工作已全面转入样品测试化验阶段。

为什么要进行土壤普查？
“土壤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土壤

普查，就是要查清土壤的类型、数量、质量
等方面情况，为土壤的科学分类、科学改
良、科学利用等提供理论依据。”省农业农
村厅副厅长、省第三次土壤普查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刘振洲告诉笔者。
“土壤普查既是一次对土壤的‘全面

体检’，也是守住耕地红线、优化农业生产
布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和前
提。河北是农业大省，通过土壤普查摸清
我省土壤资源‘家底’十分有必要。”刘振
洲解释。

那么，土壤普查都查些什么呢？
此次普查对象，是全省耕地、园地、林

地、草地等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地的土
壤。其中，林地、草地重点调查与食物生
产相关的土地，未利用地重点调查与可开
垦耕地资源相关的土地。

从普查内容来看，此次土壤普查还包
括土壤性状普查、土壤类型普查、土壤立
地条件普查、土壤利用情况普查、土壤数
据库和土壤样品库构建、土壤质量状况分
析、普查成果汇交汇总等。

以土壤性状普查为例，就是要通过土
壤样品采集和测试，普查土壤颜色、质地、
有机质、酸碱度、养分情况等物理、化学指

标，以及满足优势特色农产品生产的微量
元素。在典型区域还要普查植物根系、动
物活动，微生物数量、类型、分布等土壤生
物学指标。

“三普”普查内容非常细、非常多，一
方面是为了尽可能全面、详细掌握土壤的
各种情况，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距离上一
次开展全国土壤普查已经太久。

据介绍，此前我国曾进行过两次全国
土壤普查。

第一次全国土壤普查（以下简称“一
普”）开始于 1959 年，于 1961 年完成相关
普查任务。通过这次普查，新中国初步建
立了一个土壤分类系统，摸清了耕地资源
分布与土壤基本性状。

1979年，我国进行了第二次土壤普查
（以下简称“二普”）。相较于“一普”，“二
普”所用的时间更长，普查范围更大，普查
内容也更精细。

刘振洲介绍，“‘二普’按照农区 1∶1
万、林区牧区等其他区域 1∶10 万—1∶20

万比例尺图件开展普查工作，留下了较为
翔实的土壤数据。”

按普查开始时间计算，“三普”和“二
普”之间隔了43年。

这 40多年，既是我省经济、社会发生
巨大变革的时期，也是我省农业生产快速
发展的时期。“40多年前，我省农业生产还
是以人力、畜力主导，以小散户种植为主；
如今，我省农业生产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
主导和规模化种植。”刘振洲说。

另一组更为直观的数据对比是：1979
年，河北全年粮食总产量仅为 1779.5 万
吨 ，2021 年 河 北 全 年 粮 食 总 产 量 已 达
3825.1万吨。

农业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大大提高
了粮食产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带来
新的问题。“比如重视化肥、忽略有机肥造
成粮田‘虚胖’，大规模农机作业造成的土
壤压实现象，以及大量旋耕造成的耕层变
浅问题等。”专家分析。

“如今的土壤情况和‘二普’时相比，
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使得‘二普’时
的数据，已经不能完全反映当前土壤的真
实状况，难以支撑未来农业现代化和实现
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刘振洲表示，在这
种大背景下，启动“三普”恰逢其时。

人定期去医院做体检，是司空见惯的事。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土壤也需要定期“体检”。
今年7月起，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河北省外业调查采样正式启动。这是时隔43年后，河北再次对全省

土壤进行全面“体检”。
什么是土壤普查？土壤普查怎么查？土壤普查有什么意义？带着相关问题，笔者对省农业农村厅等

相关单位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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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给河北土壤做一次全面“体检”
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郝东伟 河北日报通讯员 贾瑞婷

土壤普查的工作量如此巨大，具体怎
么查呢？

“在‘三普’工作中，外业调查采样是一
个十分重要的环节。通常来说，一个点的土
壤性状可以代表类似的一片区域，我们通
过挖掘点位土壤剖面、采集点位土壤样品
的办法，可以了解土壤空间变化规律，实现
以点带面，进而支撑土壤资源管理。”省耕
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主任蔡淑红介绍。

省地矿局第四地质大队（以下简称地
质四队），是“三普”围场项目区外业调查
采样作业单位之一。该项目区负责人布凡
告诉笔者，他们此次负责的普查区域为围
场东部的朝阳地镇、朝阳湾镇、承德庙宫
水库等19个乡镇。

“先挖一个长宽约30厘米、深约20厘
米的小土坑，土壤剖面露出后，将环刀刃
口垂直压入剖面土中。待环刀筒中充满土
壤样品后，慢慢取出装满土样的环刀，再
仔细削去环刀两端多余的土，并擦净环
刀，随后立即加盖、称重，以免土样里的水

分蒸发……”布凡向笔者详细描述了表层
土壤样品的采集过程。

定位选点、因势挖窝、定重取土、照相
取图、现场提交……对这套烦琐又严格的
表层土壤取样工作程序，地质四队的技术
人员已驾轻就熟。

在围场东部片区的外业采集过程中，
地质四队共采集土壤表层样品1035份，挖
掘采集剖面土壤样品 12组。截至目前，他
们已按计划完成全部取样工作，相关样品
已移送至下一个检验环节。

艰苦的外业调查采样，只是“三普”庞
大而复杂工作中的一项。在进行外业调查
采样之前，调查哪些土壤、需要哪些土壤
数据、如何确定取样点……这一系列工
作，都要提前确定、落实。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统一安排，“三普”
工作步骤具体包括8项：构建工作平台、制
作工作底图、布设采样样点、外业调查采
样、内业测试化验、数据整理分析、质量控
制校核、成果汇交汇总等。

“前 3个步骤，即构建工作平台、制作
工作底图、布设采样样点，以农业农村部
为主统一组织实施，各省按照农业农村部
要求及时做好配合对接。”蔡淑红说。

中间两项，即外业调查采样和内业测
试化验，则由各省（区、市）共同组织实施，
主要以县为单位组织专门队伍到野外定
点取样、挖掘剖面，编码后送专业机构进
行测试化验。

蔡淑红告诉笔者，这两项工作任务量
非常大。“一方面是因为河北是农业大省，
土壤类型丰富，需要普查的面积大、采样
点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三普’要求的普
查项目多。”

根据相关安排，“三普”覆盖河北耕
地、园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以及部分
未利用地，土壤面积2.3亿亩，约占全省陆
地总面积（2.8亿亩）的82%。

这次土壤普查的内容有多广泛呢？拿
“三普”中新增的土壤生物调查来说，工作
人员在野外调查时，不但要对土壤样品进

行记录、收集，还要同时开展植物生长旺
盛期土壤微生物、线虫、蚯蚓等土壤生物
的生物量、活性、多样性和功能调查，以此
来评估重要土种的土壤健康状况，提出土
壤耕地质量提升的生物学管理对策。

初步估算，“三普”期间河北共需调查
采集土壤样品约 11 万份，挖掘土壤剖面
3000个左右，形成调查、分析、化验等数据
1300 万项次。这两项工作完成后，才能进
行最后3项，即数据整理分析、质量控制校
核以及成果汇交汇总。

要完成如此庞大的工作量，必须合理
安排任务的时间节点。根据国家有关部门

“一年试点、两年铺开、一年收尾”的进度
安排，我省制定了 2022 年启动、2023 至
2024年全面铺开，2025年进行成果汇总收
尾的工作计划。

截至目前，永年区、鹿泉区、南皮县、永
清县、滦州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6
个试点县（市、区）的外业调查采样和内业
测试化验工作已经完成，计划于今年年底
前完成试点任务并提交试点工作总结。

“我省‘二普’用了 10年完成，‘三普’
的普查项目、预期成果是‘二普’的三四
倍，时间却只有 4 年，时间很紧、任务很
重。”蔡淑红表示。

“二普”和“三普”之间，间隔了 40 多
年。一些人不免产生疑问，这40多年里，
我们没对土壤进行过监测吗？

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各种层面、
各种规模的土地监测和调查工作一直都
在进行着。

中科院栾城农业生态系统试验站始
建于 1981 年，试验站拥有完全产权土地
417 亩，是国家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

（CNERN）台站。
这里建设了标准规范的观测场与长

期观测采样地，配置了先进的监测仪器，
有完善的、专业配置齐全的监测技术队
伍。长期以来，该试验站根据农田生态
系统水分、土壤、气象和生物监测规范以
及野外田间试验要求，为区域生态评估
和科学研究提供了稳定、可靠的数据
支撑。

在 我 省 ，类 似 的 农 业 试 验 站 不 止
一座。

近年来，我省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
点从无到有，至今已发展至1000个，形成
了较为完善的监测网络。此外，我省农业
农村部门还每年定点开展作物栽培、水肥
管理、作物产量、耕地质量的监测，分析监
测数据、发布监测报告，提出保护提升对

策建议。
“除这些固定的农业试验站外，近年

来我省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安排，还做过不
少国土资源以及耕地方面的调查，比如全
国国土调查、耕地质量等级调查、土壤污
染调查等。”蔡淑红说。

在众多调查中，耕地质量等级评价可
能是和农业及耕地最直接相关的一次大
规模专项调查。2016 年 12 月 30 日，我国
首部耕地质量等级国家标准《耕地质量等
级》正式实施。2019年，农业农村部依据

《耕地质量等级》《耕地质量调查监测与评
价办法》，组织完成全国耕地等级调查评
价工作，将全国20.23亿亩土地，从高到低
划分为10个等级。

既然长期的局部监测和各种国土资
源专项调查一直在进行，为什么还要开展

“三普”呢？
“因为上述调查，并不能满足国家对

全面掌握土壤数据的需求。”刘振洲介绍，
“这些调查和监测，或者目标比较单一，或
者指标不全，或者覆盖面有限。”

比如启动于 2017 年的“国土三调”，
其调查对象是我国全部陆地国土，而不是
专门针对土壤。耕地质量等级评价，则主
要调查监测与粮食产量直接相关的指标。

“三普”最终完成后，会形成以下四个
方面主要成果：第一是土壤剖面为主的样
品库，普查一次不容易，许多样品也非常
珍贵，值得保留下来；第二是数据库，包含
数据、图片、影像等；第三是图件，包括各
种不同的图件，如土壤类型图、属性图、专
题图等；第四是两个总结报告，技术报告
和工作报告。

这些包罗万象的土壤普查成果形成
后，对我省未来农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首先是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
义。作为全国第六大粮食主产省，我省肩
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全面查
明土地资源利用现状与地力特征、土壤障
碍及健康状况，有助于科学制定土地利用
规划，提出土壤改良对策，明确粮食产能
提升路径，为守牢耕地红线、夯实粮食生
产基础提供基础数据和信息。”蔡淑红
表示。

同时，作为最大的陆地有机碳库，土
壤的碳固定作用对缓解气候变化意义重
大。因此，“三普”的开展十分有利于我
们进一步了解土壤固碳能力，发挥土壤
在环保、生态等方面功能，促进“碳中
和 ”，为 全 面 建 设 美 丽 河 北 提 供 生 态
支撑。

什么是土壤普查

土壤普查怎么查

土壤普查意义重大

◀近 日 ，
省地质实验测
试中心一间实
验室内，技术
人员正在进行

“三普”试点检
测样品质控转
码工作。
省地质实验测
试中心供图

▲“三普”围场项目区某采样点，省地矿局第四地质大队工
作人员正在对土壤进行剖面描述和取样工作。 布 凡供图


